金湖县工程建设项目集成服务一次性告知及材料补正
告知单
（设计方案修改审查）

尊敬的服务对象：
针对您在办理工业项目设计方案审查修改需要提交的申报材料及需补正的材料一次性告知如下：
一、申报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收件情况

	1
	方案调整申请（申请须详细说明调整的原因和必要性）；
	1份
	

	2
	原批准的方案总平图
	1份
	

	3
	地块详细规划（PDF 文件）、详细规划批复文件、规划条件及附图复印件（需附图cad电子档）
	各1份
	

	4
	项目单位身份材料（建设单位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建设单位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1份
	

	5
	符合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及配套相关文件（含总平面、管线综合、建筑单体内容及日照分析报告等，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档）；
	5份
	

	6
	项目立项批文；
	
	

	7
	不动产权证或用地规划许可证
	1份
	

	8  
	环保、交通、消防、供电、自来水公司等相关部门审查意见
	1份
	


二、收费情况：1.本事项审查不收取费用；2.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情况自行缴纳中介费用。3.工程建设需要交纳人防异地建设费用。
三、服务电话：0517-86999780
四、监督投诉电话：0517-86800780

五、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如需公示、听证、技术审查的时间另行计算）
六、经审查，贵单位在此阶段还需补正材料如下：
1、             ；
2、             ；
3、             ；
请贵单位在 5 工作日将上述材料补齐补正，因未能提供上述材料导致的一切责任，由贵单位自负。

窗口经办人：                                     打印日期： 年  月   日

注：第一联申请人留存，第二联窗口存档
………………………………………………………………………………………………………

收到一次性书面告知单，对告知事项已知悉。
申请单位：                           签名：           
联系电话：                           日期：           
                                       。

